
 

進修部夜間班 113 學年度第 1 學期就學貸款申請作業流程 

一、申請資格: (相關資格辦法，請詳閱「高級中等以上學生就學貸款辦法」) 

1.學生本人及父母親或法定代理人(學生已婚者，為配偶)，112年度家庭年所得

收入為120萬元以下。 

2.家庭年所得為120~148萬元，且學生有兄弟姊妹或子女至少1人符合未成年或已

成年且具正式學籍者，可申貸。(需檢附證明) 

3.家庭年所得超過 148萬元: (需檢附證明) 

(1)學生有兄弟姊妹或子女符合未成年或已成年且具正式學籍人數 1人，仍可

貸款，並由借款學生負擔全額利息，自撥款日起按月付利息。 

(2)學生有兄弟姊妹或子女符合未成年或已成年且具正式學籍人數為 2人以上

者；可申貸。 

4.有意休、退學者請勿辦理就學貸款。 

二、可貸款金額： 

1.註冊費:請依「註冊繳費單金額」貸款。 

(1)學雜費:繳費單上之「學分學費」+「學分雜費」。 

(2)電腦及網路通訊使用費。 

(3)學生團體保險費。 

*請儘量貸足金額，以免屆時需至綜合業務組補繳金額，徒增奔波往返。 

*貸款金額有疑義者請務必先洽學務組更改金額，再至臺銀辦理貸款。(亦須於

9/11(三)前完成對保並繳回學校) 

 *若加退選後學雜費有所變動者，學雜費不足額部分(加選)請於二階段繳費期限

內持繳費單繳費；退選退費則一律轉償臺銀。 

*辦理各類學雜費減免或已請領教育部助學之學生，皆需扣除該項補助款後之差

額申請就學貸款；若有溢貸情形，須自行負法律責任。 

2.加貸之項目：(自行決定是否加貸) 

    (1)書籍費：3,000元。 

    (2)校外住宿費：15,000元。(學生本人因就學確實有校外租屋之實，請檢附有

效期內之租賃契約正、影本)；(校內住宿者:請依校內住宿實際金額貸款) 

    (3)生活費：低收入戶學生每生每學期以40,000元為上限；中低收入戶學生，每

生每學期以20,000元為上限。低收入戶、中低收入戶請檢附證明辦理。  

 *加貸款項，俟臺灣銀行撥款到校時(約學期未)，再行造冊退至學生個人帳戶內。 

*若有經濟迫切需求，可提出申請由校方先行墊支，其範圍為當學期實際已申貸

書籍費、校外住宿費及生活費之金額。(開學1週內提出) (墊支申請書 )。 

3.具減免身分者，須先行完成減免手續，再辦理就學貸款。 

4.延修生欲辦理就學貸款者，請於9月2日至9月4日至註冊組辦理虛擬選課，再至

學務組核就貸章後，至臺銀辦理對保，並於9/11前將相關資料繳回學務組。 

繳件截止日:113年 9 月 11 日(三)21:00 前 

https://nd.nutc.edu.tw/var/file/37/1037/img/301/517641700.pdf


三、申請流程: 

至臺灣銀行辦理對保手續→將相關資料繳回學校及繳足未申貸之款項。 

1.對保手續:對保前請先上臺銀貸款入口網站https://sloan.bot.com.tw 填寫

資料。(註1) 

對保手續應備之資料及相關申請流程，請同學自行至【臺灣銀行就學貸款入口

網/申請流程】網頁查詢 

同一學程同一學校第2次以後申貸者，且對保資料無異動之同學，請多加利用

「線上申貸」辦理，相關辦法請洽臺銀。 

2.銀行對保(註2)手續辦妥後，請於113年9月11日（星期三）21：00前繳交下列資

料至進修部學生事務組(中正大樓2樓)辦理後續校內程序，方完成註冊手續，

逾期不受理。 

(1)臺灣銀行之貸款申請書第二聯（即學校存執聯）。 

(線上對保同學:『申請人』處一定要簽名) 

(2)本校就學貸款申請處理表。(請登入本校『學生管理系統』→主功能選單→

申請服務→「申請就學貸款」輸入就學貸款資料，並列印)。 

(3)註冊繳費單。 

(4)學生本人之郵局儲金簿。(有加貸費用者，請上傳存簿照片) 

(5)三個月內申請之戶籍謄本(含學生本人、父母或法定代理人、配偶及保證人)，

記事欄不可省略；如戶籍不同者，需分別檢附。 

(6)加貸證明文件。(校外住宿證明、低收證明、中低證明)。 

(7)家庭年所得為120萬元以上者，需檢附學生本人之兄弟姊妹或子女含詳細記

事之戶籍謄本，若兄弟姊妹或子女已成年者需再檢附其學籍證明(在學證明)。 

3.為避免開學繳件人數較多而久候，請盡量利用暑假週一~週五上班時間

AM8:30~PM4:30提早到校繳交資料(113.9.6因辦理活動人力不足，無法收件)。 

4.逾期不予受理，繳交資料不完整者，亦視同未完成申請手續。 
四、欲辦理就學貸款者，請勿再持「註冊繳費單」至各繳費通路繳費；若未足貸需

補繳者，先至進修部學務組開補繳單，再持補繳單至綜合業務組補繳。 

五、除加貸項目金額將撥入學生個人郵局存摺帳戶內外，凡休、退學、退選課程退

費或溢貸金額等一律退償臺灣銀行。 

六、貸款學生及連帶保證人之戶籍地、通訊地址或聯絡電話有異動或更名或家庭年

收入所得計算有所調整(如結婚)時，應主動通知臺銀及學校。 



七、就學貸款並不是政府給予學生之贈與款項，亦非福利補助，而只是一種優惠貸

款。因此，貸款學生仍應依照借據之約定攤還貸款本息。如因故無法按期攤還

本息時，應儘快、主動向臺銀各承貸分行洽商。 

八、貸款學生如逾期未還款者，臺銀會對貸款學生及連帶保證人提起訴訟求償，金

融聯合徵信中心則會將貸款學生及連帶保證人之資料建檔，列為金融債信不良

往來戶，並開放給各金融機構查詢。此項金融債信不良往來戶之紀錄，不僅會

影響貸款學生及連帶保證人之信用，恐將於其向銀行申請支票、信用卡、或其

他各種貸款時遭到拒絕，同時也會影響貸款學生及連帶保證人日後在國內、國

外之就業或就學機會，請務必多加留意。 

十、相關還款注意事項及其餘未盡事宜，請務必至學校或臺銀相關網站參閱就學貸

款相關規定。 

學校網頁:進修部夜間班網頁→學生事務→就學貸款專區  

學校承辦單位:進修部夜間班學務組中正樓二樓04-22195730  

臺銀:https://sloan.bot.com.tw/newsloan/login/SLoanLogin.action 

本校承辦銀行:臺灣銀行臺中分行04-22224001 

 
註1:進修部夜間班同學(學號23或24開頭) 

  『臺灣銀行就學貸款入口網』填選注意事項: 

    就讀學校： [臺中市] [國立臺中科技大學進修部] ； 

    學程：[四技]或[二技]；請所屬學程填寫 

 
 

 

   科系所：[大學以上]  

   年級：[四技：填一至四年級； 二技：填三、四年級]； 

 

 
 

 



科系所填選對照如下表: 

 

班別：[四技：１或２或３； 二技：Ａ]；[夜間部] 

在職專班：[否] 
學號:24………或23………(共10碼數字，不加S) 

 

 

 

 

 註 2:線上對保: 

為避免銀行臨櫃辦理久候，同學可以利用「手機簡訊 OTP核驗身分」或「臺

銀晶片金融卡核驗身分」的方式線上申貸，線上申貸免收對保手續費，操作

說明可至： 

臺灣銀行→就學貸款入口網→公告欄→「線上申貸—簡訊 OTP認證」操作說

明(學生端).pdf，請同學多加利用。 

項次 本校進修部系別 臺銀系統對應統一適用本校系科名稱 

1 國際貿易與經營系 國際貿易與經營系 

2 會計資訊系 會計(與)(資訊)(科技)(系統)學系 

3 保險金融管理系 保險金融(管理)系 

4 企業管理系 企業管理學系 

5 財務金融系 (應用)財務(金融)管理學系 

6 應用英語系 應用英語學系 

7 商業設計系 商業設計學系 

8 資訊管理系 資訊管理(技術)學系 

9 資訊工程系 資訊工程學系 

10 老人服務事業管理系 老人服務事業管理學系 

11 美容系 美容(流行)(造型)(設計)學系 

12 休閒事業經營系 休閒事業經營系 

13 商業經營系 商業經營學系 



  

線上申貸之要求： 

1.同一學程同一學校第 2次以後申貸者(即本教育階段已簽借據且完成撥貸

1次以上)。 

2.家庭年收入所得計算方式、借款人、保證人之姓名、身分證字號與戶籍地

址均未變更。 

3.申貸項目不必繳交證明文件者（如生活費、海外研修費均須臨櫃繳交證明

文件，故不適用線上申貸）。 

4.延修生須調整畢業日期，請至臺銀臨櫃辦理對保。 

 

PS：1.如需臨櫃辦理，臺銀酌收對保手續費新臺幣 100元整。 

2.臺銀對保受理雖到 9月底，但請同學配合本校進修部夜間班就貸繳交期

限 113年 9月 11日前完成。(逾期不再受理收件) 


